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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十七題：建議終止推行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

 

２０１１年３月１６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三月十六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經

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去年十二月一日，本會通過一項「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」的議

案。政府於上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斥資 240 億向每個強制性公積金

（強積金）計劃戶口注入 6,000 元的建議，引來社會廣泛和強烈的反對。

有評論認為此事反映強積金計劃失盡民心，雖然政府推行強積金計劃的政

策原意是為退休保障作長遠承擔及穩定社會，但十多年的實踐顯示，強積

金計劃的收費高但回報低，已證明相當失敗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自強積金計劃實施至今，每個戶口的平均回報為何，以及管理強積

金計劃的機構，平均由每個戶口賺取了多少基金管理費、行政費及信託人

費用；及 

 

（二）會否研究和考慮終止推行強積金計劃，還富於民和讓市民有更大的

選擇自由，以及貫徹「小政府」的政策理念；如會，具體的計劃為何；如

否，原因為何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自強積金計劃二○○○年十二月實施至二○一○年年底，在扣除費用

後的年率化內部回報率為 5.5%，而同期年率化綜合消費物價指數增幅為

0.7%。這顯示強積金制度能夠有效地為就業人口累積退休儲蓄。 

 

 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自二○○七年開始在其網頁設立收費比較

平台，提供所有強積金基金的主要收費資料，包括基金總開支（包括基金

管理費、行政費及受託人費用）佔基金資產值的百分比（即基金開支比

率），供計劃成員參考。有關數據見附件。 

 

  近月陸續有受託人調低現有強積金計劃或基金的收費及推出收費較

低的新計劃或基金，其影響將反映於來年的數據。 



 

  強積金制度是經過社會長時間的反覆討論，凝聚共識後設立，目的是

透過僱主及僱員共同供款的方式，協助就業人口累積退休儲蓄。在實施強

積金制度前，香港只有三分之一工作人口有退休保障。截至二○一○年十

二月底，強積金計劃已為全港超過 252 萬僱員及自僱人士，累積達 3,654

億元的資產供計劃成員退休之用。連同其他退休保障計劃，現時約有 90%

的就業人口有參與退休保障計劃。另外，自願性供款佔強積金的總供款

額，已由二○○三年第二季的 8.6%逐年遞增至二○一○年第四季的

15.9%，顯示就業人士已更積極地透過強積金計劃作出退休儲蓄。 

 

  總的而言，強積金制度對提升香港就業人口的退休保障有一定貢獻，

政府和積金局會繼續檢討及改善強積金制度的運作。  

完 


